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簡字第1269號

原      告  陳志豪

被      告  鍾嚴審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威明交通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宜禎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逸峯

被      告  大都會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室喜

訴訟代理人  簡瑋辰律師

訴訟代理人  鍾昀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112年度交簡附民字第171號），經刑事庭裁定移送審

理，於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鍾嚴審、威明交通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參萬

伍仟壹佰參拾參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鍾嚴審、威明交通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六十，

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鍾嚴審、威明交通有限公司如於

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之交付前，以新臺幣壹拾參萬伍仟壹

佰參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

行。

    事  實  及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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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鍾嚴審為被告威明交通有限公司（下稱威明公司）之

受僱人，於民國112年3月13日21時55分許，因執行職務駕

駛被告威明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

欲自新北市泰山區同義街左轉駛入同區明志路1段時，本

應注意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且轉彎車應禮讓

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天候陰、夜間有照明、柏油乾燥路

面、路面無缺陷或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並無不能注意

之情事，卻疏未注意，貿然左轉明志路1段往新莊區方

向，適有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

系爭車輛，掛名於乃偉交通企業有限公司，車體為原告所

有）沿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1段往新莊區方向行駛，行經

明志路1段416號前，被告鍾嚴審所駕駛之車輛因而撞擊系

爭車輛之左側車門，致原告受有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頸

部挫傷、甩鞭症候群等傷害，系爭車輛亦毀損，應由被告

鍾嚴審就原告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告

威明公司為其僱用人，亦應連帶負賠償責任；另被告鍾嚴

審所駕駛之車輛外觀上均標示有被告大都會平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大都會公司）之「大都會」字樣及「M」

標章，後車門亦張貼有被告大都會公司專屬之手機叫車線

「55178」，彰顯被告鍾嚴審係為被告大都會公司服勞務

並受其監督之受僱人，則被告大都會公司亦應就原告所受

損害連帶負賠償責任，惟被告威明公司與被告大都會公司

間，則無須負連帶賠償責任之規定，僅因相關法律規定偶

然對原告負同一內容之全部給付義務，屬於不真正連帶債

務之關係，若其中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他被告於其給

付範圍內即免其給付義務。

（二）原告所受損害共223,700元，項目及金額分別說明如下：

　　　１醫療費用1,600元：其受傷後就醫治療及復建，共支出

醫療費用1,600元。

　　　２工作損失8萬元：原告為營業小客車駕駛，每日營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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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約30,00元至5,000元（平均約4,000元），因本件事

故受有上開傷勢，不能工作，及修車期間無法營業，共

受有21日不能工作之損失約8萬元。

　　　３系爭車輛修復費用42,100元（均為工資）。

　　　４非財產上之損害即慰撫金10萬元。

（三）為此，爰依侵權行為及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

訴訟，並聲明請求：（一）被告鍾嚴審與被告威明公司應

連帶給付原告223,7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二）被告鍾

嚴審與被告大都會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223,700元，及相

同法定遲延利息；（三）前二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

為給付，其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並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等事實。

二、被告則均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分別辯稱如下：

（一）被告鍾嚴審部分：事故責任、醫療費用、修車費用均不爭

執，但工作損失並無證明及慰撫金太高。

（二）被告威明公司部分：工作損失部分依原告提出之永和原力

復健科診所（下稱原力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醫囑僅建

議休養3週，非無法工作，另原告請求每日4,000元營業損

失，並非淨額；又原告並未提出支付修車費用之發票或收

據；慰撫金部分，金額亦過高。

（三）被告大都會公司部分：

　　１被告在108年以後就不再經營「大都會衛星車隊」而係經

營「楷模車隊」，原告並非主張被告鍾嚴審加入「楷模車

隊」。況被告鍾嚴審並無加入被告公司之派遣業務，與被

告間並無任何法律關係，公司也沒有向被告鐘嚴審收取任

何金錢，即包含鈞院開庭所詢問，向駕駛抽取12%之車

資。故原告主張被告經營大都會車隊及被告鐘嚴審加入被

告公司派遣業務之事實，被告否認之，原告仍負有舉證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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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縱使依告原告所述，本案車輛處同時標示「威明」和「大

都會」有關，但在不同法規中，這兩者分別表達「運輪業

者」和「受託人」名稱，具有明確的定義：

　　　①計程車客運業是特許行業，需要使用「限額數量管制營

業用車牌」方能營業，車牌是紅底白字，車後窗標示車

牌號碼，運輸業者名稱與車牌一同標示於後葉子版或後

門，凸顯限額特許經營「營業車牌號碼」及「所屬運輸

業者」。計程車駕駛靠行於所屬運輸業者（亦如本件原

告受僱於車行），所以車行必須負擔僱用人責任。

　　　②「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車頂燈與前門是標示「受託公

司名稱」，在法令解釋上，對外已經表達非屬僱傭，也

已經表達是屬於委任關係中的勞務提供者，故無論是法

令上或實質上都非屬事實上僱傭關係。而與限額特許之

營業車輛牌照完全沒有關係。

　　　③況且，此張貼義務均為強制規定，審查其標示意義，當

然必須遵照法令規定的意思，而非與其法令牴觸都當作

雇主，而將此強制規定當作陷阱。將張貼「受託人」解

釋成「雇主」不但違反該規定，也違反計程車駕駛人執

業登記管理辦法第10條不得聘僱駕駛的規定。

　　　④由此可知，使用「營業車輛牌照」所屬之「交通公司」

標示與單純標示「受託人名稱」是完全不同的性質。前

者是標示「營業車輛牌照」所屬「營業主體之運輸業

者」，後者是標示為駕駛服務之「受託人」。這兩種標

示法律已經明定為不同的客觀意義，因此不應將「受託

人名稱」誤解為 「運輸業者」。

　　　⑤更何況本件駕駛並非加入被告公司，車身標誌也非屬於

被告公司。

　　３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662號判決已明白表示車身標示

不足以構成僱傭關係之要件，就如學生穿有學校標誌之校

服，並非學校之受僱人，而真正受僱於學校之員工未穿制

服，反而是受僱人，蓋車身所印字樣，或為行政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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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或結合其他服務以供消費者辨識，所在多有，是依車

身單純印製之字樣，不能即認有僱傭關係存在。 

　　４原告所主張的假設情形（駕駛同時受僱於兩個行業），不

但與本件事實（運輸業駕駛是受雇於運輸業者本身）不合

外，現實生活經驗，也沒有類似的情況： 

　　　①原告所主張的受僱人在同一時間為兩個雇主工作的假設

情況，不僅是虛假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也不可能發

生。在現實中，受僱人必須服務於一家雇主，並接受其

指揮，這是通常之經驗。

　　　②亦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1年度重訴字第215號判決：

「是被告伍福公司既僅係提供上開派車服務，核其契約

性質，應屬民法第565條：『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

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

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所示之居間及無線電設備租賃之混

合契約，且無線電台僅係提供乘客叫車服務之資訊平

台，該無線電台並非各該計程車之車主，其僅在接獲乘

客叫車之需要後，回報無線電通知其客戶（計程車駕

駛）締約之機會，各該駕駛仍有選擇是否前往載客之權

利，此為一般使用計程車之社會大眾所周知，顯見被告

伍福公司並無權指揮、指揮特定駕駛甚明，況除受僱人

係受僱於合夥事業或以契約與多數人議定受其共同僱用

者外，受僱人於同一時間區段內，物理上僅可能為單一

之雇主服勞務，要無可能在法及契約無明定之情況下同

時受二人以上之指揮監督者（所謂兼業者，亦僅係利用

業餘時間為他人服勞務，亦非同時存在二雇主），而原

告既已依外觀而認定被告婕成公司係被告鄒新喜系爭事

故發生當時之僱用人，其竟又謂被告鄒新喜於同一時間

亦受他公司之指揮監督而服勞務，此顯與僱傭之法性格

扞格。綜上所述，實難謂被告鄒新喜係為被告伍福公司

服勞務者」可參。

　　　③由此可知，駕駛既受僱於車行並執行車行的職務，同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個時段內，豈又能受僱於他人並且執行（他人）非車行

的職務。即不會同時段內受僱其他人（「兼差」是指不

同時間受僱於不同人）。

　　　④公路法主管機關交通部於104年6月29日交路字第104001

8586號函記載：計程車派遣業屬公路法第2條所定計程

車客運服務業，係媒合乘客及計程車駕駛人提供派遣服

務並向駕駛人收取服務費，該業者與駕駛人係屬委託關

係，（依法）應代駕駛人處理保險或事故事宜，惟非僱

傭關係，亦非損害賠償主體，倘有行車糾紛仍應由運輸

業負損害賠償責任。」就如將執行「計程車客運業」之

職務，視為是執行「遊覽車客運業」之職務，而欲使

「遊覽車客運業」負擔「計程車客運業」之職務之責

任，已經是很奇怪的事情。更何況，假定非運輸業者去

執行「計程車客運業」之職務是更荒謬的事情。故運輸

行業為運輸發生事故，本有其運輸行業之主體，亦有為

運輪行業所執行職務之內涵，同時滿足民法第188條

「受僱人」及「執行職務」兩個缺一不可之要件。就如

公車發生車禍，由「市區汽車客運業」負損害賠償責

任；遊覽車發生車禍由「遊覽車客運業」負損害賠償責

任；貨車發生車禍由「汽車貨運業」損害賠償責任，而

公路法第34條第l項所稱之九大類「汽車運輸業」皆應

為其所屬職業駕駛人負僱用人責任（臺灣高等法院99年

度上字第632號判決、107年度上易字第124號民事判

決）。

三、原告主張之被告鍾嚴審為被告威明公司之受僱人，於前揭

時、地，因執行職務駕駛被告威明公司所有之營業小客車，

因未注意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且轉彎車應禮讓

直行車先行之過失，致撞擊原告所駕駛之系爭車輛，造成原

告受有頭前開傷害，系爭車輛亦毀損，應由被告鍾嚴審就原

告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告威明公司為其

僱用人，亦應連帶負賠償責任等事實，業據其提出衛生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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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雙和醫院（下稱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暨收據、原力診所

診斷證明書暨收據、服務維修明細表等為證，且為被告鍾嚴

審、威明公司所不爭執，復有本院依職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林口分局調取之道路交路事故卷宗資料在卷可稽；另被告鍾

嚴審亦經本院以112年度交簡字第1996號刑事判決認犯過失

傷害罪，判處拘役40日在案，復經本院調取上開刑事卷宗核

閱屬實，是以被告鍾嚴審就本事故之發生，應負不法過失責

任，被告威明公司並應與之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甚明。

四、原告另主張被告鍾嚴審所駕駛之車輛外觀上均標示有被告大

都會公司之「大都會」字樣及「M」標章，後車門亦張貼有

被告大都會公司專屬之手機叫車線「55178」，彰顯被告鍾

嚴審係為被告大都會公司服勞務並受其監督之受僱人，則被

告大都會公司亦應就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賠償責任等情，則

為被告大都會公司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所謂受僱人，固非僅限於僱傭契約

所稱之受僱人，係以事實上之僱用關係為標準，凡客觀上

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是以

在客觀上為他人所使用，從事一定之事務，而受其監督

者，不問有無契約關係或報酬，及名稱為何，均屬民法第

188條之受僱人（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1663號判例要

旨、89年度台上字第1161號、94年度台上字第2243號判決

要旨參照）。復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

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該條僱用人責任之規定，係為保

護被害人而設，故所謂受僱人，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

受有報酬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

其監督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號、111

年度台上字第737號判決要旨參照）。然按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

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大都會公司應依民

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原告所受損害與被告鍾嚴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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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負賠償責任乙節，既為被告大都會公司所否認，即應

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二）本件被告鍾嚴審於車禍當時所駕駛之計程車外觀，固然車

門兩側均標示有「大都會」字樣及「M」標章，後車門亦

張貼有叫車專線「55178」等情，此有事故現場照片在卷

可佐，雖使大眾產生被告鍾嚴審係受名為「大都會」之人

僱用之信賴，然被告大都會公司已否認被告鍾嚴審為加入

其公司營運之司機，亦否認其車身外觀上之相關字樣、標

章、叫車專線屬於其公司所使用者，且被告鍾嚴審供稱：

只知道加入的是大都會，我沒有深入去瞭解這個東西，是

今天發生這個事情，我才知道有大都會平台。在計程車

界，我們都通稱大都會等情，嗣經本院提示名為「大都會

車隊股份有限公司」登記之基本資料後，被告鍾嚴審復供

稱：無法確定（所加入者為那一公司），我只知道大都

會，我所知道的地址也不是這個地址等情，參酌被告鍾嚴

審始終未提出其與被告大都會公司間所簽訂之參與經營契

約以佐證其確係加入被告大都會公司之營業系統，本院實

難只憑其所駕駛之車輛車門兩側標示有「大都會」字樣及

「M」標章，後車門亦張貼有叫車專線「55178」等情，逕

推論被告大都會公司為被告鍾嚴審之僱用人，則原告依民

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大都會公司就其所受

損害與被告鍾嚴審連帶負賠償責任，非屬有據。

五、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又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

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另受僱

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

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不法侵害他人

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

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另不法侵害他人之

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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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

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鍾嚴審就本件事故之發生，

應負不法過失責任，且其為被告威明公司之受僱人，因執行

職務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鍾嚴

審、威明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茲就原告得

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分別審酌認定如下：

（一）醫療費用1,600元部分：原告主張因受傷支出醫療費用1,6

0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雙和醫院及原力診所醫療費用收據

等為證，並為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所不爭執，則原告請

求予以賠償，核屬有據。

（二）工作損失8萬元部分：原告主張因本件事故受傷至有頭部

外傷合併腦震盪、頸部挫傷、甩鞭症候群等傷勢，經醫囑

載明宜休養3週等情，業據其提出原力診所診斷證明書為

證，雖被告威明公司辯稱醫囑僅建議休養3週，非無法工

作，然所謂休養3週，一般常情即為須休養而無法工作；

又原告主張每日營業收入約30,00元至5,000元（平均約4,

000元）乙節，雖提出營業收入計算表為證，惟此計算表

並未扣除系爭車輛所應負擔之營業成本或其他相關費用，

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每日營收「淨利」確為4,00

0元，因此原告主張每日營業收入約30,00元至5,000元

（平均約4,000元）乙節，尚難採信。本院參考新北市計

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112年3月7日新北市計客總字第112

024號函所依據之台北市公共運輸處112年2月9日北市運搬

字第1123034582號函附之「111年度臺北地區計程車營運

情形調查報告書」中所分析之臺北地區計程車平均每日營

業收入為1,973元核算，認原告得請求賠償之營業損失應

為41,433元（計算式：1,973元×21天＝41,433元），較為

合理有據。

（三）修復費用42,100元部分：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

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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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

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

︰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

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1）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所有

系爭車輛係於000年0月出廠使用，有行車執照在卷可佐，

至112年3月13日受損時，已使用逾4年，而本件修復費用4

2,100元（均屬工資），復有原告提出由名隆汽車股份有

限公司出具之服務維修明細表為證，雖被告威明公司辯稱

原告並未提出支付修車費用之發票或收據證明此部分之損

害，然損害之證明本不以提出發票或收據為必要，佐以上

開維修明細所載之修復項目及方式，與一般常情無誤，原

告應得以服務維修明細表證明系爭車輛受損後之修復金

額。又系爭車輛修復費用均屬工資，無折舊問題，是以原

告得請求被告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賠償之修復費用即為

42,100元。

（四）慰撫金10萬元部分：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

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

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

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

字第223號判例要旨參照，但本則判例，依據108年1月4日

修正，108年7月4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

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本件原

告因被告鍾嚴審之過失行為，致身體受有上述傷害，足認

其身心受有相當之痛苦，則原告請求被告鍾嚴審、威明公

司賠償慰撫金，洵屬有據。本院審酌原告為專科畢業，為

多元計程車司機，112年度所得總額約2,520元，名下有坐

落臺北市文山區房屋、土地各1筆、新北市金山區房屋1

筆、事業投資1筆，112年度財產總額約1,751,753元；被

告鍾嚴審為國中畢業（高中肄業 ），為計程車司機，112

年度所得總額約46,097元，名下無不動產或其他財產，又

被告威明公司之資本總額為500萬元，所營事業為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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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零件配備批發、零售業、計程車客運業等，此有卷附原

告、被告鍾嚴審調查筆錄、112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

得調件明細表及被告威明公司基本資料可稽，並參以被告

鍾嚴審之加害情形，造成原告所受之傷勢對於其精神上造

成之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請求賠償慰撫金10萬

元，尚屬過高，應核減為5萬元，始為適當。

（五）以上合計，原告因本件侵權行為所受之損害金額共135,13

3元（計算式：1,600元＋41,433元＋42,100元＋5萬元＝1

35,133元）。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鍾嚴審、

威明公司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

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鍾嚴

審、威明公司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鍾

嚴審、威明公司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予准許如主

文第4項但書所示；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

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法  官  趙義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裕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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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簡字第1269號
原      告  陳志豪
被      告  鍾嚴審


被      告  威明交通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宜禎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逸峯
被      告  大都會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室喜
訴訟代理人  簡瑋辰律師
訴訟代理人  鍾昀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112年度交簡附民字第171號），經刑事庭裁定移送審理，於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鍾嚴審、威明交通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參萬伍仟壹佰參拾參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鍾嚴審、威明交通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六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鍾嚴審、威明交通有限公司如於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之交付前，以新臺幣壹拾參萬伍仟壹佰參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鍾嚴審為被告威明交通有限公司（下稱威明公司）之受僱人，於民國112年3月13日21時55分許，因執行職務駕駛被告威明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欲自新北市泰山區同義街左轉駛入同區明志路1段時，本應注意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且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天候陰、夜間有照明、柏油乾燥路面、路面無缺陷或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未注意，貿然左轉明志路1段往新莊區方向，適有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掛名於乃偉交通企業有限公司，車體為原告所有）沿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1段往新莊區方向行駛，行經明志路1段416號前，被告鍾嚴審所駕駛之車輛因而撞擊系爭車輛之左側車門，致原告受有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頸部挫傷、甩鞭症候群等傷害，系爭車輛亦毀損，應由被告鍾嚴審就原告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告威明公司為其僱用人，亦應連帶負賠償責任；另被告鍾嚴審所駕駛之車輛外觀上均標示有被告大都會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都會公司）之「大都會」字樣及「M」標章，後車門亦張貼有被告大都會公司專屬之手機叫車線「55178」，彰顯被告鍾嚴審係為被告大都會公司服勞務並受其監督之受僱人，則被告大都會公司亦應就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賠償責任，惟被告威明公司與被告大都會公司間，則無須負連帶賠償責任之規定，僅因相關法律規定偶然對原告負同一內容之全部給付義務，屬於不真正連帶債務之關係，若其中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即免其給付義務。
（二）原告所受損害共223,700元，項目及金額分別說明如下：
　　　１醫療費用1,600元：其受傷後就醫治療及復建，共支出醫療費用1,600元。
　　　２工作損失8萬元：原告為營業小客車駕駛，每日營業收入約30,00元至5,000元（平均約4,000元），因本件事故受有上開傷勢，不能工作，及修車期間無法營業，共受有21日不能工作之損失約8萬元。
　　　３系爭車輛修復費用42,100元（均為工資）。
　　　４非財產上之損害即慰撫金10萬元。
（三）為此，爰依侵權行為及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請求：（一）被告鍾嚴審與被告威明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223,7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二）被告鍾嚴審與被告大都會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223,700元，及相同法定遲延利息；（三）前二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其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事實。
二、被告則均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分別辯稱如下：
（一）被告鍾嚴審部分：事故責任、醫療費用、修車費用均不爭執，但工作損失並無證明及慰撫金太高。
（二）被告威明公司部分：工作損失部分依原告提出之永和原力復健科診所（下稱原力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醫囑僅建議休養3週，非無法工作，另原告請求每日4,000元營業損失，並非淨額；又原告並未提出支付修車費用之發票或收據；慰撫金部分，金額亦過高。
（三）被告大都會公司部分：
　　１被告在108年以後就不再經營「大都會衛星車隊」而係經營「楷模車隊」，原告並非主張被告鍾嚴審加入「楷模車隊」。況被告鍾嚴審並無加入被告公司之派遣業務，與被告間並無任何法律關係，公司也沒有向被告鐘嚴審收取任何金錢，即包含鈞院開庭所詢問，向駕駛抽取12%之車資。故原告主張被告經營大都會車隊及被告鐘嚴審加入被告公司派遣業務之事實，被告否認之，原告仍負有舉證責任。
　　２縱使依告原告所述，本案車輛處同時標示「威明」和「大都會」有關，但在不同法規中，這兩者分別表達「運輪業者」和「受託人」名稱，具有明確的定義：
　　　①計程車客運業是特許行業，需要使用「限額數量管制營業用車牌」方能營業，車牌是紅底白字，車後窗標示車牌號碼，運輸業者名稱與車牌一同標示於後葉子版或後門，凸顯限額特許經營「營業車牌號碼」及「所屬運輸業者」。計程車駕駛靠行於所屬運輸業者（亦如本件原告受僱於車行），所以車行必須負擔僱用人責任。
　　　②「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車頂燈與前門是標示「受託公司名稱」，在法令解釋上，對外已經表達非屬僱傭，也已經表達是屬於委任關係中的勞務提供者，故無論是法令上或實質上都非屬事實上僱傭關係。而與限額特許之營業車輛牌照完全沒有關係。
　　　③況且，此張貼義務均為強制規定，審查其標示意義，當然必須遵照法令規定的意思，而非與其法令牴觸都當作雇主，而將此強制規定當作陷阱。將張貼「受託人」解釋成「雇主」不但違反該規定，也違反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管理辦法第10條不得聘僱駕駛的規定。
　　　④由此可知，使用「營業車輛牌照」所屬之「交通公司」標示與單純標示「受託人名稱」是完全不同的性質。前者是標示「營業車輛牌照」所屬「營業主體之運輸業者」，後者是標示為駕駛服務之「受託人」。這兩種標示法律已經明定為不同的客觀意義，因此不應將「受託人名稱」誤解為 「運輸業者」。
　　　⑤更何況本件駕駛並非加入被告公司，車身標誌也非屬於被告公司。
　　３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662號判決已明白表示車身標示不足以構成僱傭關係之要件，就如學生穿有學校標誌之校服，並非學校之受僱人，而真正受僱於學校之員工未穿制服，反而是受僱人，蓋車身所印字樣，或為行政管理方便，或結合其他服務以供消費者辨識，所在多有，是依車身單純印製之字樣，不能即認有僱傭關係存在。  
　　４原告所主張的假設情形（駕駛同時受僱於兩個行業），不但與本件事實（運輸業駕駛是受雇於運輸業者本身）不合外，現實生活經驗，也沒有類似的情況： 
　　　①原告所主張的受僱人在同一時間為兩個雇主工作的假設情況，不僅是虛假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也不可能發生。在現實中，受僱人必須服務於一家雇主，並接受其指揮，這是通常之經驗。
　　　②亦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1年度重訴字第215號判決：「是被告伍福公司既僅係提供上開派車服務，核其契約性質，應屬民法第565條：『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所示之居間及無線電設備租賃之混合契約，且無線電台僅係提供乘客叫車服務之資訊平台，該無線電台並非各該計程車之車主，其僅在接獲乘客叫車之需要後，回報無線電通知其客戶（計程車駕駛）締約之機會，各該駕駛仍有選擇是否前往載客之權利，此為一般使用計程車之社會大眾所周知，顯見被告伍福公司並無權指揮、指揮特定駕駛甚明，況除受僱人係受僱於合夥事業或以契約與多數人議定受其共同僱用者外，受僱人於同一時間區段內，物理上僅可能為單一之雇主服勞務，要無可能在法及契約無明定之情況下同時受二人以上之指揮監督者（所謂兼業者，亦僅係利用業餘時間為他人服勞務，亦非同時存在二雇主），而原告既已依外觀而認定被告婕成公司係被告鄒新喜系爭事故發生當時之僱用人，其竟又謂被告鄒新喜於同一時間亦受他公司之指揮監督而服勞務，此顯與僱傭之法性格扞格。綜上所述，實難謂被告鄒新喜係為被告伍福公司服勞務者」可參。
　　　③由此可知，駕駛既受僱於車行並執行車行的職務，同一個時段內，豈又能受僱於他人並且執行（他人）非車行的職務。即不會同時段內受僱其他人（「兼差」是指不同時間受僱於不同人）。
　　　④公路法主管機關交通部於104年6月29日交路字第1040018586號函記載：計程車派遣業屬公路法第2條所定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係媒合乘客及計程車駕駛人提供派遣服務並向駕駛人收取服務費，該業者與駕駛人係屬委託關係，（依法）應代駕駛人處理保險或事故事宜，惟非僱傭關係，亦非損害賠償主體，倘有行車糾紛仍應由運輸業負損害賠償責任。」就如將執行「計程車客運業」之職務，視為是執行「遊覽車客運業」之職務，而欲使「遊覽車客運業」負擔「計程車客運業」之職務之責任，已經是很奇怪的事情。更何況，假定非運輸業者去執行「計程車客運業」之職務是更荒謬的事情。故運輸行業為運輸發生事故，本有其運輸行業之主體，亦有為運輪行業所執行職務之內涵，同時滿足民法第188條「受僱人」及「執行職務」兩個缺一不可之要件。就如公車發生車禍，由「市區汽車客運業」負損害賠償責任；遊覽車發生車禍由「遊覽車客運業」負損害賠償責任；貨車發生車禍由「汽車貨運業」損害賠償責任，而公路法第34條第l項所稱之九大類「汽車運輸業」皆應為其所屬職業駕駛人負僱用人責任（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上字第632號判決、107年度上易字第124號民事判決）。
三、原告主張之被告鍾嚴審為被告威明公司之受僱人，於前揭時、地，因執行職務駕駛被告威明公司所有之營業小客車，因未注意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且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先行之過失，致撞擊原告所駕駛之系爭車輛，造成原告受有頭前開傷害，系爭車輛亦毀損，應由被告鍾嚴審就原告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告威明公司為其僱用人，亦應連帶負賠償責任等事實，業據其提出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下稱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暨收據、原力診所診斷證明書暨收據、服務維修明細表等為證，且為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所不爭執，復有本院依職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調取之道路交路事故卷宗資料在卷可稽；另被告鍾嚴審亦經本院以112年度交簡字第1996號刑事判決認犯過失傷害罪，判處拘役40日在案，復經本院調取上開刑事卷宗核閱屬實，是以被告鍾嚴審就本事故之發生，應負不法過失責任，被告威明公司並應與之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甚明。
四、原告另主張被告鍾嚴審所駕駛之車輛外觀上均標示有被告大都會公司之「大都會」字樣及「M」標章，後車門亦張貼有被告大都會公司專屬之手機叫車線「55178」，彰顯被告鍾嚴審係為被告大都會公司服勞務並受其監督之受僱人，則被告大都會公司亦應就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賠償責任等情，則為被告大都會公司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所謂受僱人，固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係以事實上之僱用關係為標準，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是以在客觀上為他人所使用，從事一定之事務，而受其監督者，不問有無契約關係或報酬，及名稱為何，均屬民法第188條之受僱人（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1663號判例要旨、89年度台上字第1161號、94年度台上字第2243號判決要旨參照）。復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該條僱用人責任之規定，係為保護被害人而設，故所謂受僱人，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受有報酬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號、111年度台上字第737號判決要旨參照）。然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大都會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原告所受損害與被告鍾嚴審連帶負賠償責任乙節，既為被告大都會公司所否認，即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二）本件被告鍾嚴審於車禍當時所駕駛之計程車外觀，固然車門兩側均標示有「大都會」字樣及「M」標章，後車門亦張貼有叫車專線「55178」等情，此有事故現場照片在卷可佐，雖使大眾產生被告鍾嚴審係受名為「大都會」之人僱用之信賴，然被告大都會公司已否認被告鍾嚴審為加入其公司營運之司機，亦否認其車身外觀上之相關字樣、標章、叫車專線屬於其公司所使用者，且被告鍾嚴審供稱：只知道加入的是大都會，我沒有深入去瞭解這個東西，是今天發生這個事情，我才知道有大都會平台。在計程車界，我們都通稱大都會等情，嗣經本院提示名為「大都會車隊股份有限公司」登記之基本資料後，被告鍾嚴審復供稱：無法確定（所加入者為那一公司），我只知道大都會，我所知道的地址也不是這個地址等情，參酌被告鍾嚴審始終未提出其與被告大都會公司間所簽訂之參與經營契約以佐證其確係加入被告大都會公司之營業系統，本院實難只憑其所駕駛之車輛車門兩側標示有「大都會」字樣及「M」標章，後車門亦張貼有叫車專線「55178」等情，逕推論被告大都會公司為被告鍾嚴審之僱用人，則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大都會公司就其所受損害與被告鍾嚴審連帶負賠償責任，非屬有據。
五、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又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另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另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鍾嚴審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應負不法過失責任，且其為被告威明公司之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茲就原告得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分別審酌認定如下：
（一）醫療費用1,600元部分：原告主張因受傷支出醫療費用1,60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雙和醫院及原力診所醫療費用收據等為證，並為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所不爭執，則原告請求予以賠償，核屬有據。
（二）工作損失8萬元部分：原告主張因本件事故受傷至有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頸部挫傷、甩鞭症候群等傷勢，經醫囑載明宜休養3週等情，業據其提出原力診所診斷證明書為證，雖被告威明公司辯稱醫囑僅建議休養3週，非無法工作，然所謂休養3週，一般常情即為須休養而無法工作；又原告主張每日營業收入約30,00元至5,000元（平均約4,000元）乙節，雖提出營業收入計算表為證，惟此計算表並未扣除系爭車輛所應負擔之營業成本或其他相關費用，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每日營收「淨利」確為4,000元，因此原告主張每日營業收入約30,00元至5,000元（平均約4,000元）乙節，尚難採信。本院參考新北市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112年3月7日新北市計客總字第112024號函所依據之台北市公共運輸處112年2月9日北市運搬字第1123034582號函附之「111年度臺北地區計程車營運情形調查報告書」中所分析之臺北地區計程車平均每日營業收入為1,973元核算，認原告得請求賠償之營業損失應為41,433元（計算式：1,973元×21天＝41,433元），較為合理有據。
（三）修復費用42,100元部分：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1）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所有系爭車輛係於000年0月出廠使用，有行車執照在卷可佐，至112年3月13日受損時，已使用逾4年，而本件修復費用42,100元（均屬工資），復有原告提出由名隆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服務維修明細表為證，雖被告威明公司辯稱原告並未提出支付修車費用之發票或收據證明此部分之損害，然損害之證明本不以提出發票或收據為必要，佐以上開維修明細所載之修復項目及方式，與一般常情無誤，原告應得以服務維修明細表證明系爭車輛受損後之修復金額。又系爭車輛修復費用均屬工資，無折舊問題，是以原告得請求被告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賠償之修復費用即為42,100元。
（四）慰撫金10萬元部分：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要旨參照，但本則判例，依據108年1月4日修正，108年7月4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本件原告因被告鍾嚴審之過失行為，致身體受有上述傷害，足認其身心受有相當之痛苦，則原告請求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賠償慰撫金，洵屬有據。本院審酌原告為專科畢業，為多元計程車司機，112年度所得總額約2,520元，名下有坐落臺北市文山區房屋、土地各1筆、新北市金山區房屋1筆、事業投資1筆，112年度財產總額約1,751,753元；被告鍾嚴審為國中畢業（高中肄業 ），為計程車司機，112年度所得總額約46,097元，名下無不動產或其他財產，又被告威明公司之資本總額為500萬元，所營事業為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零售業、計程車客運業等，此有卷附原告、被告鍾嚴審調查筆錄、112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及被告威明公司基本資料可稽，並參以被告鍾嚴審之加害情形，造成原告所受之傷勢對於其精神上造成之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請求賠償慰撫金10萬元，尚屬過高，應核減為5萬元，始為適當。
（五）以上合計，原告因本件侵權行為所受之損害金額共135,133元（計算式：1,600元＋41,433元＋42,100元＋5萬元＝135,133元）。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予准許如主文第4項但書所示；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法  官  趙義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裕昌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簡字第1269號
原      告  陳志豪
被      告  鍾嚴審

被      告  威明交通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宜禎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逸峯
被      告  大都會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室喜
訴訟代理人  簡瑋辰律師
訴訟代理人  鍾昀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112年度交簡附民字第171號），經刑事庭裁定移送審理
，於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鍾嚴審、威明交通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參萬
伍仟壹佰參拾參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鍾嚴審、威明交通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六十，
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鍾嚴審、威明交通有限公司如於
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之交付前，以新臺幣壹拾參萬伍仟壹
佰參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鍾嚴審為被告威明交通有限公司（下稱威明公司）之
      受僱人，於民國112年3月13日21時55分許，因執行職務駕
      駛被告威明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
      欲自新北市泰山區同義街左轉駛入同區明志路1段時，本
      應注意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且轉彎車應禮讓
      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天候陰、夜間有照明、柏油乾燥路
      面、路面無缺陷或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並無不能注意
      之情事，卻疏未注意，貿然左轉明志路1段往新莊區方向
      ，適有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
      爭車輛，掛名於乃偉交通企業有限公司，車體為原告所有
      ）沿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1段往新莊區方向行駛，行經明
      志路1段416號前，被告鍾嚴審所駕駛之車輛因而撞擊系爭
      車輛之左側車門，致原告受有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頸部
      挫傷、甩鞭症候群等傷害，系爭車輛亦毀損，應由被告鍾
      嚴審就原告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告威
      明公司為其僱用人，亦應連帶負賠償責任；另被告鍾嚴審
      所駕駛之車輛外觀上均標示有被告大都會平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大都會公司）之「大都會」字樣及「M」標
      章，後車門亦張貼有被告大都會公司專屬之手機叫車線「
      55178」，彰顯被告鍾嚴審係為被告大都會公司服勞務並
      受其監督之受僱人，則被告大都會公司亦應就原告所受損
      害連帶負賠償責任，惟被告威明公司與被告大都會公司間
      ，則無須負連帶賠償責任之規定，僅因相關法律規定偶然
      對原告負同一內容之全部給付義務，屬於不真正連帶債務
      之關係，若其中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他被告於其給付
      範圍內即免其給付義務。
（二）原告所受損害共223,700元，項目及金額分別說明如下：
　　　１醫療費用1,600元：其受傷後就醫治療及復建，共支出醫
        療費用1,600元。
　　　２工作損失8萬元：原告為營業小客車駕駛，每日營業收入
        約30,00元至5,000元（平均約4,000元），因本件事故
        受有上開傷勢，不能工作，及修車期間無法營業，共受
        有21日不能工作之損失約8萬元。
　　　３系爭車輛修復費用42,100元（均為工資）。
　　　４非財產上之損害即慰撫金10萬元。
（三）為此，爰依侵權行為及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
      訴訟，並聲明請求：（一）被告鍾嚴審與被告威明公司應
      連帶給付原告223,7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二）被告鍾
      嚴審與被告大都會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223,700元，及相
      同法定遲延利息；（三）前二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
      為給付，其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並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等事實。
二、被告則均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分別辯稱如下：
（一）被告鍾嚴審部分：事故責任、醫療費用、修車費用均不爭
      執，但工作損失並無證明及慰撫金太高。
（二）被告威明公司部分：工作損失部分依原告提出之永和原力
      復健科診所（下稱原力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醫囑僅建
      議休養3週，非無法工作，另原告請求每日4,000元營業損
      失，並非淨額；又原告並未提出支付修車費用之發票或收
      據；慰撫金部分，金額亦過高。
（三）被告大都會公司部分：
　　１被告在108年以後就不再經營「大都會衛星車隊」而係經營
      「楷模車隊」，原告並非主張被告鍾嚴審加入「楷模車隊
      」。況被告鍾嚴審並無加入被告公司之派遣業務，與被告
      間並無任何法律關係，公司也沒有向被告鐘嚴審收取任何
      金錢，即包含鈞院開庭所詢問，向駕駛抽取12%之車資。
      故原告主張被告經營大都會車隊及被告鐘嚴審加入被告公
      司派遣業務之事實，被告否認之，原告仍負有舉證責任。
　　２縱使依告原告所述，本案車輛處同時標示「威明」和「大
      都會」有關，但在不同法規中，這兩者分別表達「運輪業
      者」和「受託人」名稱，具有明確的定義：
　　　①計程車客運業是特許行業，需要使用「限額數量管制營
        業用車牌」方能營業，車牌是紅底白字，車後窗標示車
        牌號碼，運輸業者名稱與車牌一同標示於後葉子版或後
        門，凸顯限額特許經營「營業車牌號碼」及「所屬運輸
        業者」。計程車駕駛靠行於所屬運輸業者（亦如本件原
        告受僱於車行），所以車行必須負擔僱用人責任。
　　　②「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車頂燈與前門是標示「受託公
        司名稱」，在法令解釋上，對外已經表達非屬僱傭，也
        已經表達是屬於委任關係中的勞務提供者，故無論是法
        令上或實質上都非屬事實上僱傭關係。而與限額特許之
        營業車輛牌照完全沒有關係。
　　　③況且，此張貼義務均為強制規定，審查其標示意義，當
        然必須遵照法令規定的意思，而非與其法令牴觸都當作
        雇主，而將此強制規定當作陷阱。將張貼「受託人」解
        釋成「雇主」不但違反該規定，也違反計程車駕駛人執
        業登記管理辦法第10條不得聘僱駕駛的規定。
　　　④由此可知，使用「營業車輛牌照」所屬之「交通公司」
        標示與單純標示「受託人名稱」是完全不同的性質。前
        者是標示「營業車輛牌照」所屬「營業主體之運輸業者
        」，後者是標示為駕駛服務之「受託人」。這兩種標示
        法律已經明定為不同的客觀意義，因此不應將「受託人
        名稱」誤解為 「運輸業者」。
　　　⑤更何況本件駕駛並非加入被告公司，車身標誌也非屬於
        被告公司。
　　３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662號判決已明白表示車身標示
      不足以構成僱傭關係之要件，就如學生穿有學校標誌之校
      服，並非學校之受僱人，而真正受僱於學校之員工未穿制
      服，反而是受僱人，蓋車身所印字樣，或為行政管理方便
      ，或結合其他服務以供消費者辨識，所在多有，是依車身
      單純印製之字樣，不能即認有僱傭關係存在。  
　　４原告所主張的假設情形（駕駛同時受僱於兩個行業），不
      但與本件事實（運輸業駕駛是受雇於運輸業者本身）不合
      外，現實生活經驗，也沒有類似的情況： 
　　　①原告所主張的受僱人在同一時間為兩個雇主工作的假設
        情況，不僅是虛假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也不可能發生
        。在現實中，受僱人必須服務於一家雇主，並接受其指
        揮，這是通常之經驗。
　　　②亦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1年度重訴字第215號判決：「
        是被告伍福公司既僅係提供上開派車服務，核其契約性
        質，應屬民法第565條：『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
        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
        報酬之契約』所示之居間及無線電設備租賃之混合契約
        ，且無線電台僅係提供乘客叫車服務之資訊平台，該無
        線電台並非各該計程車之車主，其僅在接獲乘客叫車之
        需要後，回報無線電通知其客戶（計程車駕駛）締約之
        機會，各該駕駛仍有選擇是否前往載客之權利，此為一
        般使用計程車之社會大眾所周知，顯見被告伍福公司並
        無權指揮、指揮特定駕駛甚明，況除受僱人係受僱於合
        夥事業或以契約與多數人議定受其共同僱用者外，受僱
        人於同一時間區段內，物理上僅可能為單一之雇主服勞
        務，要無可能在法及契約無明定之情況下同時受二人以
        上之指揮監督者（所謂兼業者，亦僅係利用業餘時間為
        他人服勞務，亦非同時存在二雇主），而原告既已依外
        觀而認定被告婕成公司係被告鄒新喜系爭事故發生當時
        之僱用人，其竟又謂被告鄒新喜於同一時間亦受他公司
        之指揮監督而服勞務，此顯與僱傭之法性格扞格。綜上
        所述，實難謂被告鄒新喜係為被告伍福公司服勞務者」
        可參。
　　　③由此可知，駕駛既受僱於車行並執行車行的職務，同一
        個時段內，豈又能受僱於他人並且執行（他人）非車行
        的職務。即不會同時段內受僱其他人（「兼差」是指不
        同時間受僱於不同人）。
　　　④公路法主管機關交通部於104年6月29日交路字第1040018
        586號函記載：計程車派遣業屬公路法第2條所定計程車
        客運服務業，係媒合乘客及計程車駕駛人提供派遣服務
        並向駕駛人收取服務費，該業者與駕駛人係屬委託關係
        ，（依法）應代駕駛人處理保險或事故事宜，惟非僱傭
        關係，亦非損害賠償主體，倘有行車糾紛仍應由運輸業
        負損害賠償責任。」就如將執行「計程車客運業」之職
        務，視為是執行「遊覽車客運業」之職務，而欲使「遊
        覽車客運業」負擔「計程車客運業」之職務之責任，已
        經是很奇怪的事情。更何況，假定非運輸業者去執行「
        計程車客運業」之職務是更荒謬的事情。故運輸行業為
        運輸發生事故，本有其運輸行業之主體，亦有為運輪行
        業所執行職務之內涵，同時滿足民法第188條「受僱人
        」及「執行職務」兩個缺一不可之要件。就如公車發生
        車禍，由「市區汽車客運業」負損害賠償責任；遊覽車
        發生車禍由「遊覽車客運業」負損害賠償責任；貨車發
        生車禍由「汽車貨運業」損害賠償責任，而公路法第34
        條第l項所稱之九大類「汽車運輸業」皆應為其所屬職
        業駕駛人負僱用人責任（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上字第63
        2號判決、107年度上易字第124號民事判決）。
三、原告主張之被告鍾嚴審為被告威明公司之受僱人，於前揭時
    、地，因執行職務駕駛被告威明公司所有之營業小客車，因
    未注意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且轉彎車應禮讓直
    行車先行之過失，致撞擊原告所駕駛之系爭車輛，造成原告
    受有頭前開傷害，系爭車輛亦毀損，應由被告鍾嚴審就原告
    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告威明公司為其僱
    用人，亦應連帶負賠償責任等事實，業據其提出衛生福利部
    雙和醫院（下稱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暨收據、原力診所診
    斷證明書暨收據、服務維修明細表等為證，且為被告鍾嚴審
    、威明公司所不爭執，復有本院依職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
    口分局調取之道路交路事故卷宗資料在卷可稽；另被告鍾嚴
    審亦經本院以112年度交簡字第1996號刑事判決認犯過失傷
    害罪，判處拘役40日在案，復經本院調取上開刑事卷宗核閱
    屬實，是以被告鍾嚴審就本事故之發生，應負不法過失責任
    ，被告威明公司並應與之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甚明。
四、原告另主張被告鍾嚴審所駕駛之車輛外觀上均標示有被告大
    都會公司之「大都會」字樣及「M」標章，後車門亦張貼有
    被告大都會公司專屬之手機叫車線「55178」，彰顯被告鍾
    嚴審係為被告大都會公司服勞務並受其監督之受僱人，則被
    告大都會公司亦應就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賠償責任等情，則
    為被告大都會公司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所謂受僱人，固非僅限於僱傭契約
      所稱之受僱人，係以事實上之僱用關係為標準，凡客觀上
      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是以
      在客觀上為他人所使用，從事一定之事務，而受其監督者
      ，不問有無契約關係或報酬，及名稱為何，均屬民法第18
      8條之受僱人（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1663號判例要旨、8
      9年度台上字第1161號、94年度台上字第2243號判決要旨
      參照）。復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
      ，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
      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該條僱用人責任之規定，係為保護
      被害人而設，故所謂受僱人，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受
      有報酬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
      監督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號、111年
      度台上字第737號判決要旨參照）。然按當事人主張有利
      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第
      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大都會公司應依民法
      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原告所受損害與被告鍾嚴審連
      帶負賠償責任乙節，既為被告大都會公司所否認，即應由
      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二）本件被告鍾嚴審於車禍當時所駕駛之計程車外觀，固然車
      門兩側均標示有「大都會」字樣及「M」標章，後車門亦
      張貼有叫車專線「55178」等情，此有事故現場照片在卷
      可佐，雖使大眾產生被告鍾嚴審係受名為「大都會」之人
      僱用之信賴，然被告大都會公司已否認被告鍾嚴審為加入
      其公司營運之司機，亦否認其車身外觀上之相關字樣、標
      章、叫車專線屬於其公司所使用者，且被告鍾嚴審供稱：
      只知道加入的是大都會，我沒有深入去瞭解這個東西，是
      今天發生這個事情，我才知道有大都會平台。在計程車界
      ，我們都通稱大都會等情，嗣經本院提示名為「大都會車
      隊股份有限公司」登記之基本資料後，被告鍾嚴審復供稱
      ：無法確定（所加入者為那一公司），我只知道大都會，
      我所知道的地址也不是這個地址等情，參酌被告鍾嚴審始
      終未提出其與被告大都會公司間所簽訂之參與經營契約以
      佐證其確係加入被告大都會公司之營業系統，本院實難只
      憑其所駕駛之車輛車門兩側標示有「大都會」字樣及「M
      」標章，後車門亦張貼有叫車專線「55178」等情，逕推
      論被告大都會公司為被告鍾嚴審之僱用人，則原告依民法
      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大都會公司就其所受損
      害與被告鍾嚴審連帶負賠償責任，非屬有據。
五、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又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
    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另受僱人
    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
    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
    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
    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另不法侵害他人之身
    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
    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
    段亦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鍾嚴審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應
    負不法過失責任，且其為被告威明公司之受僱人，因執行職
    務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鍾嚴審
    、威明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茲就原告得請
    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分別審酌認定如下：
（一）醫療費用1,600元部分：原告主張因受傷支出醫療費用1,6
      0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雙和醫院及原力診所醫療費用收據
      等為證，並為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所不爭執，則原告請
      求予以賠償，核屬有據。
（二）工作損失8萬元部分：原告主張因本件事故受傷至有頭部
      外傷合併腦震盪、頸部挫傷、甩鞭症候群等傷勢，經醫囑
      載明宜休養3週等情，業據其提出原力診所診斷證明書為
      證，雖被告威明公司辯稱醫囑僅建議休養3週，非無法工
      作，然所謂休養3週，一般常情即為須休養而無法工作；
      又原告主張每日營業收入約30,00元至5,000元（平均約4,
      000元）乙節，雖提出營業收入計算表為證，惟此計算表
      並未扣除系爭車輛所應負擔之營業成本或其他相關費用，
      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每日營收「淨利」確為4,00
      0元，因此原告主張每日營業收入約30,00元至5,000元（
      平均約4,000元）乙節，尚難採信。本院參考新北市計程
      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112年3月7日新北市計客總字第11202
      4號函所依據之台北市公共運輸處112年2月9日北市運搬字
      第1123034582號函附之「111年度臺北地區計程車營運情
      形調查報告書」中所分析之臺北地區計程車平均每日營業
      收入為1,973元核算，認原告得請求賠償之營業損失應為4
      1,433元（計算式：1,973元×21天＝41,433元），較為合理
      有據。
（三）修復費用42,100元部分：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
      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
      之適用。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
      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
      ︰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
      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1）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所有系
      爭車輛係於000年0月出廠使用，有行車執照在卷可佐，至
      112年3月13日受損時，已使用逾4年，而本件修復費用42,
      100元（均屬工資），復有原告提出由名隆汽車股份有限
      公司出具之服務維修明細表為證，雖被告威明公司辯稱原
      告並未提出支付修車費用之發票或收據證明此部分之損害
      ，然損害之證明本不以提出發票或收據為必要，佐以上開
      維修明細所載之修復項目及方式，與一般常情無誤，原告
      應得以服務維修明細表證明系爭車輛受損後之修復金額。
      又系爭車輛修復費用均屬工資，無折舊問題，是以原告得
      請求被告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賠償之修復費用即為42,1
      00元。
（四）慰撫金10萬元部分：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
      ，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
      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
      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
      223號判例要旨參照，但本則判例，依據108年1月4日修正
      ，108年7月4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其效
      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本件原告因
      被告鍾嚴審之過失行為，致身體受有上述傷害，足認其身
      心受有相當之痛苦，則原告請求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賠
      償慰撫金，洵屬有據。本院審酌原告為專科畢業，為多元
      計程車司機，112年度所得總額約2,520元，名下有坐落臺
      北市文山區房屋、土地各1筆、新北市金山區房屋1筆、事
      業投資1筆，112年度財產總額約1,751,753元；被告鍾嚴
      審為國中畢業（高中肄業 ），為計程車司機，112年度所
      得總額約46,097元，名下無不動產或其他財產，又被告威
      明公司之資本總額為500萬元，所營事業為汽、機車零件
      配備批發、零售業、計程車客運業等，此有卷附原告、被
      告鍾嚴審調查筆錄、112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
      明細表及被告威明公司基本資料可稽，並參以被告鍾嚴審
      之加害情形，造成原告所受之傷勢對於其精神上造成之痛
      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請求賠償慰撫金10萬元，尚
      屬過高，應核減為5萬元，始為適當。
（五）以上合計，原告因本件侵權行為所受之損害金額共135,13
      3元（計算式：1,600元＋41,433元＋42,100元＋5萬元＝135,1
      33元）。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鍾嚴審、
    威明公司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
    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鍾嚴審
    、威明公司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鍾嚴
    審、威明公司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予准許如主文
    第4項但書所示；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
    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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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趙義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裕昌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簡字第1269號
原      告  陳志豪
被      告  鍾嚴審

被      告  威明交通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宜禎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張逸峯
被      告  大都會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室喜
訴訟代理人  簡瑋辰律師
訴訟代理人  鍾昀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112年度交簡附民字第171號），經刑事庭裁定移送審理，於113年9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鍾嚴審、威明交通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參萬伍仟壹佰參拾參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鍾嚴審、威明交通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六十，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鍾嚴審、威明交通有限公司如於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之交付前，以新臺幣壹拾參萬伍仟壹佰參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鍾嚴審為被告威明交通有限公司（下稱威明公司）之受僱人，於民國112年3月13日21時55分許，因執行職務駕駛被告威明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欲自新北市泰山區同義街左轉駛入同區明志路1段時，本應注意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且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天候陰、夜間有照明、柏油乾燥路面、路面無缺陷或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未注意，貿然左轉明志路1段往新莊區方向，適有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掛名於乃偉交通企業有限公司，車體為原告所有）沿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1段往新莊區方向行駛，行經明志路1段416號前，被告鍾嚴審所駕駛之車輛因而撞擊系爭車輛之左側車門，致原告受有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頸部挫傷、甩鞭症候群等傷害，系爭車輛亦毀損，應由被告鍾嚴審就原告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告威明公司為其僱用人，亦應連帶負賠償責任；另被告鍾嚴審所駕駛之車輛外觀上均標示有被告大都會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都會公司）之「大都會」字樣及「M」標章，後車門亦張貼有被告大都會公司專屬之手機叫車線「55178」，彰顯被告鍾嚴審係為被告大都會公司服勞務並受其監督之受僱人，則被告大都會公司亦應就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賠償責任，惟被告威明公司與被告大都會公司間，則無須負連帶賠償責任之規定，僅因相關法律規定偶然對原告負同一內容之全部給付義務，屬於不真正連帶債務之關係，若其中任一被告已為給付者，其他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即免其給付義務。
（二）原告所受損害共223,700元，項目及金額分別說明如下：
　　　１醫療費用1,600元：其受傷後就醫治療及復建，共支出醫療費用1,600元。
　　　２工作損失8萬元：原告為營業小客車駕駛，每日營業收入約30,00元至5,000元（平均約4,000元），因本件事故受有上開傷勢，不能工作，及修車期間無法營業，共受有21日不能工作之損失約8萬元。
　　　３系爭車輛修復費用42,100元（均為工資）。
　　　４非財產上之損害即慰撫金10萬元。
（三）為此，爰依侵權行為及不真正連帶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請求：（一）被告鍾嚴審與被告威明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223,7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二）被告鍾嚴審與被告大都會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223,700元，及相同法定遲延利息；（三）前二項所命給付，如任一被告已為給付，其他被告於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事實。
二、被告則均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分別辯稱如下：
（一）被告鍾嚴審部分：事故責任、醫療費用、修車費用均不爭執，但工作損失並無證明及慰撫金太高。
（二）被告威明公司部分：工作損失部分依原告提出之永和原力復健科診所（下稱原力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醫囑僅建議休養3週，非無法工作，另原告請求每日4,000元營業損失，並非淨額；又原告並未提出支付修車費用之發票或收據；慰撫金部分，金額亦過高。
（三）被告大都會公司部分：
　　１被告在108年以後就不再經營「大都會衛星車隊」而係經營「楷模車隊」，原告並非主張被告鍾嚴審加入「楷模車隊」。況被告鍾嚴審並無加入被告公司之派遣業務，與被告間並無任何法律關係，公司也沒有向被告鐘嚴審收取任何金錢，即包含鈞院開庭所詢問，向駕駛抽取12%之車資。故原告主張被告經營大都會車隊及被告鐘嚴審加入被告公司派遣業務之事實，被告否認之，原告仍負有舉證責任。
　　２縱使依告原告所述，本案車輛處同時標示「威明」和「大都會」有關，但在不同法規中，這兩者分別表達「運輪業者」和「受託人」名稱，具有明確的定義：
　　　①計程車客運業是特許行業，需要使用「限額數量管制營業用車牌」方能營業，車牌是紅底白字，車後窗標示車牌號碼，運輸業者名稱與車牌一同標示於後葉子版或後門，凸顯限額特許經營「營業車牌號碼」及「所屬運輸業者」。計程車駕駛靠行於所屬運輸業者（亦如本件原告受僱於車行），所以車行必須負擔僱用人責任。
　　　②「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車頂燈與前門是標示「受託公司名稱」，在法令解釋上，對外已經表達非屬僱傭，也已經表達是屬於委任關係中的勞務提供者，故無論是法令上或實質上都非屬事實上僱傭關係。而與限額特許之營業車輛牌照完全沒有關係。
　　　③況且，此張貼義務均為強制規定，審查其標示意義，當然必須遵照法令規定的意思，而非與其法令牴觸都當作雇主，而將此強制規定當作陷阱。將張貼「受託人」解釋成「雇主」不但違反該規定，也違反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管理辦法第10條不得聘僱駕駛的規定。
　　　④由此可知，使用「營業車輛牌照」所屬之「交通公司」標示與單純標示「受託人名稱」是完全不同的性質。前者是標示「營業車輛牌照」所屬「營業主體之運輸業者」，後者是標示為駕駛服務之「受託人」。這兩種標示法律已經明定為不同的客觀意義，因此不應將「受託人名稱」誤解為 「運輸業者」。
　　　⑤更何況本件駕駛並非加入被告公司，車身標誌也非屬於被告公司。
　　３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662號判決已明白表示車身標示不足以構成僱傭關係之要件，就如學生穿有學校標誌之校服，並非學校之受僱人，而真正受僱於學校之員工未穿制服，反而是受僱人，蓋車身所印字樣，或為行政管理方便，或結合其他服務以供消費者辨識，所在多有，是依車身單純印製之字樣，不能即認有僱傭關係存在。  
　　４原告所主張的假設情形（駕駛同時受僱於兩個行業），不但與本件事實（運輸業駕駛是受雇於運輸業者本身）不合外，現實生活經驗，也沒有類似的情況： 
　　　①原告所主張的受僱人在同一時間為兩個雇主工作的假設情況，不僅是虛假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也不可能發生。在現實中，受僱人必須服務於一家雇主，並接受其指揮，這是通常之經驗。
　　　②亦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1年度重訴字第215號判決：「是被告伍福公司既僅係提供上開派車服務，核其契約性質，應屬民法第565條：『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所示之居間及無線電設備租賃之混合契約，且無線電台僅係提供乘客叫車服務之資訊平台，該無線電台並非各該計程車之車主，其僅在接獲乘客叫車之需要後，回報無線電通知其客戶（計程車駕駛）締約之機會，各該駕駛仍有選擇是否前往載客之權利，此為一般使用計程車之社會大眾所周知，顯見被告伍福公司並無權指揮、指揮特定駕駛甚明，況除受僱人係受僱於合夥事業或以契約與多數人議定受其共同僱用者外，受僱人於同一時間區段內，物理上僅可能為單一之雇主服勞務，要無可能在法及契約無明定之情況下同時受二人以上之指揮監督者（所謂兼業者，亦僅係利用業餘時間為他人服勞務，亦非同時存在二雇主），而原告既已依外觀而認定被告婕成公司係被告鄒新喜系爭事故發生當時之僱用人，其竟又謂被告鄒新喜於同一時間亦受他公司之指揮監督而服勞務，此顯與僱傭之法性格扞格。綜上所述，實難謂被告鄒新喜係為被告伍福公司服勞務者」可參。
　　　③由此可知，駕駛既受僱於車行並執行車行的職務，同一個時段內，豈又能受僱於他人並且執行（他人）非車行的職務。即不會同時段內受僱其他人（「兼差」是指不同時間受僱於不同人）。
　　　④公路法主管機關交通部於104年6月29日交路字第1040018586號函記載：計程車派遣業屬公路法第2條所定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係媒合乘客及計程車駕駛人提供派遣服務並向駕駛人收取服務費，該業者與駕駛人係屬委託關係，（依法）應代駕駛人處理保險或事故事宜，惟非僱傭關係，亦非損害賠償主體，倘有行車糾紛仍應由運輸業負損害賠償責任。」就如將執行「計程車客運業」之職務，視為是執行「遊覽車客運業」之職務，而欲使「遊覽車客運業」負擔「計程車客運業」之職務之責任，已經是很奇怪的事情。更何況，假定非運輸業者去執行「計程車客運業」之職務是更荒謬的事情。故運輸行業為運輸發生事故，本有其運輸行業之主體，亦有為運輪行業所執行職務之內涵，同時滿足民法第188條「受僱人」及「執行職務」兩個缺一不可之要件。就如公車發生車禍，由「市區汽車客運業」負損害賠償責任；遊覽車發生車禍由「遊覽車客運業」負損害賠償責任；貨車發生車禍由「汽車貨運業」損害賠償責任，而公路法第34條第l項所稱之九大類「汽車運輸業」皆應為其所屬職業駕駛人負僱用人責任（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上字第632號判決、107年度上易字第124號民事判決）。
三、原告主張之被告鍾嚴審為被告威明公司之受僱人，於前揭時、地，因執行職務駕駛被告威明公司所有之營業小客車，因未注意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且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先行之過失，致撞擊原告所駕駛之系爭車輛，造成原告受有頭前開傷害，系爭車輛亦毀損，應由被告鍾嚴審就原告所受損害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告威明公司為其僱用人，亦應連帶負賠償責任等事實，業據其提出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下稱雙和醫院）診斷證明書暨收據、原力診所診斷證明書暨收據、服務維修明細表等為證，且為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所不爭執，復有本院依職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調取之道路交路事故卷宗資料在卷可稽；另被告鍾嚴審亦經本院以112年度交簡字第1996號刑事判決認犯過失傷害罪，判處拘役40日在案，復經本院調取上開刑事卷宗核閱屬實，是以被告鍾嚴審就本事故之發生，應負不法過失責任，被告威明公司並應與之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甚明。
四、原告另主張被告鍾嚴審所駕駛之車輛外觀上均標示有被告大都會公司之「大都會」字樣及「M」標章，後車門亦張貼有被告大都會公司專屬之手機叫車線「55178」，彰顯被告鍾嚴審係為被告大都會公司服勞務並受其監督之受僱人，則被告大都會公司亦應就原告所受損害連帶負賠償責任等情，則為被告大都會公司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一）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所謂受僱人，固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係以事實上之僱用關係為標準，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是以在客觀上為他人所使用，從事一定之事務，而受其監督者，不問有無契約關係或報酬，及名稱為何，均屬民法第188條之受僱人（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1663號判例要旨、89年度台上字第1161號、94年度台上字第2243號判決要旨參照）。復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該條僱用人責任之規定，係為保護被害人而設，故所謂受僱人，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受有報酬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號、111年度台上字第737號判決要旨參照）。然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大都會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就原告所受損害與被告鍾嚴審連帶負賠償責任乙節，既為被告大都會公司所否認，即應由原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二）本件被告鍾嚴審於車禍當時所駕駛之計程車外觀，固然車門兩側均標示有「大都會」字樣及「M」標章，後車門亦張貼有叫車專線「55178」等情，此有事故現場照片在卷可佐，雖使大眾產生被告鍾嚴審係受名為「大都會」之人僱用之信賴，然被告大都會公司已否認被告鍾嚴審為加入其公司營運之司機，亦否認其車身外觀上之相關字樣、標章、叫車專線屬於其公司所使用者，且被告鍾嚴審供稱：只知道加入的是大都會，我沒有深入去瞭解這個東西，是今天發生這個事情，我才知道有大都會平台。在計程車界，我們都通稱大都會等情，嗣經本院提示名為「大都會車隊股份有限公司」登記之基本資料後，被告鍾嚴審復供稱：無法確定（所加入者為那一公司），我只知道大都會，我所知道的地址也不是這個地址等情，參酌被告鍾嚴審始終未提出其與被告大都會公司間所簽訂之參與經營契約以佐證其確係加入被告大都會公司之營業系統，本院實難只憑其所駕駛之車輛車門兩側標示有「大都會」字樣及「M」標章，後車門亦張貼有叫車專線「55178」等情，逕推論被告大都會公司為被告鍾嚴審之僱用人，則原告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大都會公司就其所受損害與被告鍾嚴審連帶負賠償責任，非屬有據。
五、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又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另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另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鍾嚴審就本件事故之發生，應負不法過失責任，且其為被告威明公司之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已如前述，則原告請求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茲就原告得請求賠償之項目及金額分別審酌認定如下：
（一）醫療費用1,600元部分：原告主張因受傷支出醫療費用1,600元等情，業據其提出雙和醫院及原力診所醫療費用收據等為證，並為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所不爭執，則原告請求予以賠償，核屬有據。
（二）工作損失8萬元部分：原告主張因本件事故受傷至有頭部外傷合併腦震盪、頸部挫傷、甩鞭症候群等傷勢，經醫囑載明宜休養3週等情，業據其提出原力診所診斷證明書為證，雖被告威明公司辯稱醫囑僅建議休養3週，非無法工作，然所謂休養3週，一般常情即為須休養而無法工作；又原告主張每日營業收入約30,00元至5,000元（平均約4,000元）乙節，雖提出營業收入計算表為證，惟此計算表並未扣除系爭車輛所應負擔之營業成本或其他相關費用，原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每日營收「淨利」確為4,000元，因此原告主張每日營業收入約30,00元至5,000元（平均約4,000元）乙節，尚難採信。本院參考新北市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112年3月7日新北市計客總字第112024號函所依據之台北市公共運輸處112年2月9日北市運搬字第1123034582號函附之「111年度臺北地區計程車營運情形調查報告書」中所分析之臺北地區計程車平均每日營業收入為1,973元核算，認原告得請求賠償之營業損失應為41,433元（計算式：1,973元×21天＝41,433元），較為合理有據。
（三）修復費用42,100元部分：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1）意旨可資參照〕。查原告所有系爭車輛係於000年0月出廠使用，有行車執照在卷可佐，至112年3月13日受損時，已使用逾4年，而本件修復費用42,100元（均屬工資），復有原告提出由名隆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之服務維修明細表為證，雖被告威明公司辯稱原告並未提出支付修車費用之發票或收據證明此部分之損害，然損害之證明本不以提出發票或收據為必要，佐以上開維修明細所載之修復項目及方式，與一般常情無誤，原告應得以服務維修明細表證明系爭車輛受損後之修復金額。又系爭車輛修復費用均屬工資，無折舊問題，是以原告得請求被告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賠償之修復費用即為42,100元。
（四）慰撫金10萬元部分：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要旨參照，但本則判例，依據108年1月4日修正，108年7月4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本件原告因被告鍾嚴審之過失行為，致身體受有上述傷害，足認其身心受有相當之痛苦，則原告請求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賠償慰撫金，洵屬有據。本院審酌原告為專科畢業，為多元計程車司機，112年度所得總額約2,520元，名下有坐落臺北市文山區房屋、土地各1筆、新北市金山區房屋1筆、事業投資1筆，112年度財產總額約1,751,753元；被告鍾嚴審為國中畢業（高中肄業 ），為計程車司機，112年度所得總額約46,097元，名下無不動產或其他財產，又被告威明公司之資本總額為500萬元，所營事業為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零售業、計程車客運業等，此有卷附原告、被告鍾嚴審調查筆錄、112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及被告威明公司基本資料可稽，並參以被告鍾嚴審之加害情形，造成原告所受之傷勢對於其精神上造成之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狀，認為原告請求賠償慰撫金10萬元，尚屬過高，應核減為5萬元，始為適當。
（五）以上合計，原告因本件侵權行為所受之損害金額共135,133元（計算式：1,600元＋41,433元＋42,100元＋5萬元＝135,133元）。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鍾嚴審、威明公司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予准許如主文第4項但書所示；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法  官  趙義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張裕昌





